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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优质企业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之

法律意见书

大成（证）字[2023]第 3516-005 号

致：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企业”）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担任发行人

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 2020 年发行的两只优质企业债券 20 京保障房债

01/20 京保 01、20 京保障房债 02/20 京保 02 及 2021 年发行的优质企业债券 21

京保障房债 01/21 京保 01 对应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

优质企业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通知》（发改财金

〔2018〕1806 号）等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规

定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相关事实及文件资料进行了查验，

以保证本所律所发表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发行人已经提供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虚假、

隐瞒和重大遗漏之处，文本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或相符。

3、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直接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

据发行人、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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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的 20 京保障房债 01/20 京保 01、20 京保障房债

02/20 京保 02、21 京保障房债 01/21 京保 01 对应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有关问题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财务、审计、资信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

书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严格依据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发行人的文件引述，

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信评级分析中的任何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作为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备案所必需的法律

文件随其他相关材料一起报送、公告，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法律核查

和验证，并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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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予以说明，以下词语含义均依如下定义：

本所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指派的承办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2022 年度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保障房

中心有限公司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

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企业 指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原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

设投资中心）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发改委 指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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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承诺声明：本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已发行未兑付优质企业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发行三只优质企业债券 20 京保障房债 01/20

京保 01，20 京保障房债 02/20 京保 02，21 京保障房债 01/21 京保 01，规模合

计 50 亿元，各期基本情况如下：

（一）2020 年第一期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企业债券

项目 要素

债券简称 20 京保障房债 01/20 京保 01

发行规模 15 亿元

债券余额 15 亿元

债券利率 3.19%

债券期限 20(5+5+5+5)

起息日 2020-04-16

到期日 2040-04-16

含权条款及报告期

内行权情况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个、第 10

个和第 15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在原债券票面利率基

础上上调或者下调 0-300 个基点（含本数）。发行人将于本期债

券第 5 个、第 10 个和第 1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5 个工作

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第 10 个和第

15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

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所持债券的全部或部分按

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投资者选择将持

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公告日期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的规定

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继续持

有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对利率的调整。

募集资金用途 全部用于朝阳区垡头地区焦化厂公租房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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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第二期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企业债券

项目 要素

债券简称 20 京保障房债 02/20 京保 02

发行规模 15 亿元

债券余额 15 亿元

债券利率 3.64%

债券期限 18(3+3+3+3+3+3)

起息日 2020-07-22

到期日 2038-07-22

含权条款及报告期

内行权情况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个、第 6

个、第 9个、第 12 个和第 15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在

原债券票面利率基础上上调或者下调 0-300 个基点（含本数）。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第 6 个、第 9 个、第 12 个和第 1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5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关于是

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

实施办法公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个、第 6 个、第 9

个、第 12 个和第 15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所持债

券的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

券。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

须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期债券

回售实施办法的规定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投资

者放弃回售，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对利率的调整。

募集资金用途 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三）2021 年第一期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企业债券

项目 要素

债券简称 21 京保障房债 01/21 京保 01

发行规模 20 亿元

债券余额 20 亿元

债券利率 3.43%

债券期限 20(5+5+5+5)

起息日 2021-12-03

到期日 2041-12-03

含权条款及报告

期内行权情况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第 10

个、第 15 个和第 20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在原债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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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素

面利率基础上上调或者下调 0-300 个基点（含本数）。发行人将

于本期债券第 5个、第 10 个、第 15 个和第 20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35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个、第 10 个、第 15

个和第 20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所持债券的全部或

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投资者选

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5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的规定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

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对利率的调整。

募集资金用途

4.30 亿元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A#地块，1.40

亿元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B#地块，4.30 亿元

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D#地块。10 亿元用于补

充营运资金

二、已发行未兑付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1、20 京保障房债 01

2020 年第一期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资金 15 亿元，

截至 2022 年末，20 京保障房债 01 已使用 15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朝阳区垡

头地区焦化厂公租房项目建设 15 亿元，符合《2020 年第一期北京市保障性住房

建设投资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报告期内，已发行债券未发生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形。

2、20 京保障房债 02

2020 年第二期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资金 15 亿元，

截至 2022 年末，20 京保障房债 02 已使用 15 亿元，实际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5

亿元，符合《2020 年第二期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说明

书》约定。本报告期内，已发行债券未发生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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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京保障房债 01

2021 年第一期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资金 20 亿元，

截至 2022 年末，21 京保障房债 01 募集资金已使用 19.99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

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A#地块项目 4.30 亿元，用于北京城市

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B#地块 1.40 亿元,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D#地块 4.29 亿元,符合《2021 年第一期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企

业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报告期内，已发行债券未发生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

情形。

经核查，本报告期内，发行人已发行债券不存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形。

（二）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及投资进展情况

1、20 京保障房债 01

（1）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

朝阳区垡头地区焦化厂公租房项目主要批复文件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文件名称 文号 取得日期

朝阳区垡头

地区焦化厂

公租房项目

关于朝阳区垡头地区焦化厂公

租房项目重新核准的批复

（京发改（核）

[2018]490 号）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
（2017 规土地字

0004 号）
2017 年 10 月 11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市规划国土朝预

[2016]4 号）
2016 年 9 月 5 日

关于确认焦化厂公共租赁住房

项目建设主体的意见

（京住建字

[2015]43 号）
2015 年 4 月 20 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2020 年第一期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企业债券

募集资金投入的募投项目经有权机关审批，依法合规，发行人已就该等募投项目

取得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等必要的审批文件，合法

有效。

（2）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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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垡头地区焦化厂公租房项目法人单位为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本

项目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为294,000平方米，其中公共租赁住房238,600平方米，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4,208 平方米，配套商业 44,828 平方米，人防及车库出入口

面 3,184 平方米，幼儿园 3,180 平方米。项目开工时间 2016 年 11 月。计划建设

周期 2016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目前已竣工。

截至 2022 年末，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41.94 亿元，其中使用自有资金 19.45

亿元。

项目领域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开工时间 投资进度 建设期限

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建

设领域

朝阳区垡头

地区焦化厂

公租房项目

41.94 亿元 2016 年 11 月

已投资

34.45亿元，

占比 82%

2016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

（3）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

经核查，募投项目不涉及重大事项。

（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补充要求

经核查，本次不涉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补充要求。

（5）基金与债转股项目的特殊要求

经核查，已发行债券不涉及基金与债转股项目的特殊要求。

2、21 京保障房债 01

（1）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

2021年第一期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资金10亿元用

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其中，4.30 亿元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

（0701 街区）A#地块，1.40 亿元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B#

地块，4.30 亿元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D#地块。

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是经市政府同意列入北京市 2018 年第一批“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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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函”试点范围的政策性住房项目。项目已经“一会”决策纳入审批改革试点，

并取得项目前期工作函、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施工登记意见函。项目审批程序

合规、手续齐备，已取得必要核准文件。所筹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

发展方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①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A#地块项目

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A#地块项目，建设单位为北京保障

房中心有限公司。规划总用地面积约为 28 万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约

182,912.493 平方米（其中二类居住用地约 173,019.872 平方米，基础教育用地

4,015.354 平方米，环卫设施用地 1,800.409 平方米，代征绿地 11,932.276 平

方米，代征道路 87,834.57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56 万平方米，地上总建

筑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包括住房建筑面积约为 30 万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计划建设周期为 3年。

截至 2022 年末，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49.68 亿元，工程进度方面，已完成主

体结构封顶，正在同步开展地上二次结构、精装、小市政等施工，计划 2023 年

四季度完成施工。

项目领域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开工时间 投资进度 建设期限

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建

设领域

北京城市副中心

住房项目（0701

街区）A#地块项目

49.68 亿

元
2020年12月

已投资 14.63

亿元，占比

29%

2020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②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B#地块项目

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B#地块项目，建设单位为北京保障

房中心有限公司。规划总用地面积约为 10 万平方米，包括住房建设用地面积约

为 9.3 万平方米。总建筑规模约 35 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包

括住房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增配商业建筑面积约为 1万平方米，幼儿园建筑

面积约为 0.4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0

年 9 月，计划建设周期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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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末，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35.18 亿元。工程进度方面，计划 2023

年二季度完成施工，2023 年四季度具备投入使用条件。

项目领域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开工时间 投资进度 建设期限

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建

设领域

北京城市副中心

住房项目（0701 街

区）B#地块项目

35.18 亿

元
2020 年 9 月

已投资 15.84

亿元，占比

45%

2020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③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D#地块项目

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 街区）D#地块项目，建设单位为北京保障

房中心有限公司。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包括住房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12 万平方米。D#地块总建筑面积约为 46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包括住房建筑面积约为 24 万平方米，工勤宿舍建筑面积约为 1.6 万

平方米，增配商业建筑面积约为 1.6 万平方米，幼儿园建筑面积约为 0.4 万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约为 18 万平米。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0 年 9 月，计划建设周期

为 3年。

截至 2022 年末，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42.75 亿元。工程进度方面，正在进行

主体结构施工，同步开展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及屋面施工，插入精装修施工等，

计划 2023 年底完成施工。

项目领域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开工时间 投资进度 建设期限

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建

设领域

北京城市副中心

住房项目（0701 街

区）D#地块项目

42.75 亿

元
2020 年 9 月

已投资 6.19

亿元，占比

14%

2020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3）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

经核查，募投项目不涉及重大事项。

（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补充要求

经核查，本次不涉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补充要求。

（5）基金与债转股项目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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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已发行债券不涉及基金与债转股项目的特殊要求。

（三）募投项目使用的政策适当性核查

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于存续期将三只优质企业债券的募集资金违规投向负

面清单领域、纯公益性项目领域的情形。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优质企业债券 20 京保障房债 01/20 京保 01，

20 京保障房债 02/20 京保 02，21 京保障房债 01/21 京保 01 募集资金使用符合

《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有关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投向负面清单领域、

纯公益性项目领域的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合法合规，已取得相应合

规性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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